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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 2016年 5月 20日（交易時段後），其與承配人訂立諒解備忘錄，據此，
承配人已有條件同意按每股股份 12.5港元的價格認購不少於 124,800,000股新股份及不多於

187,200,000股新股份。諒解備忘錄具有法律約束力，而配售乃以（其中包括）下列事項為條

件︰

(i)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及

(ii) 配售獲股東批准（如適用）。

預期承配人將不會於配售完成後成為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而配售人將持有的股份

將計入公眾持股量之中。其已協定，於配售完成後，公眾股東須持有本公司所有已發行股

本中最少 25%的股份。訂約方預期將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後六個月內訂立具有明確條款的配

售協議，其後本公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項下的規定作出進一步公佈。倘於 2016年股東週年

大會舉行日期前完成配售，預期配售股份將根據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根據一般授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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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獲授權發行不超過2015年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的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股份（即合共

269,671,000股新股份）。於本公佈日期，概無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因此，配售毋須經

股東批准。倘於 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後完成配售，預期配售股份將根據股東於

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向董事授出的一般授權（如獲批准）或以另行向股東尋求的特別授權形

式配發及發行。

康先生亦於同日與承配人訂立諒解備忘錄，據此，於訂立配售協議後三年期間的最後一

日，承配人有權以購回價向康先生出售配售股份，惟 (i)出售權僅在康先生毋須根據收購守

則作出強制要約且行使出售權將不會令康先生違反上市規則附錄 10的情況下方可行使；
及 (ii)就康先生未能購回的餘下配售股份而言，承配人須於六個月期間內在公開市場出售該

等股份，而康先生將會就購回價與該等配售股份之實際出售價之間的差額向承配人作出補

償。

本公司謹此強調，配售須待（其中包括）簽立配售協議（其條款及條件尚未明確協定）後，方

告作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留意，配售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而配售的最終架

構及條款（仍有待訂約方進行最終磋商）均尚未落實。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謹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15年股東週年

大會」

指 本公司於2015年6月2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當中（其中包括）
向董事授出一般授權的決議案已獲股東正式通過

「2016年股東週年

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 2016年 6月 2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當中（其中包

括）將向股東尋求向董事授出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 2016年
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本公司股本中已發行股份總數 20%的

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的決議案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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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科通芯城集團，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

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授權」 指 股東於 2015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董事授出的一般授權，以配

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 2015年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本公司

股本中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額外股份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康先生」 指 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康敬偉先生

「承配人」 指 大成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公

司

「配售」 指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建議配售配售股份

「配售協議」 指 本公司與承配人就配售將予訂立的協議

「配售股份」 指 本公司將根據配售協議向承配人發行合共不少於 124,800,000股
新股份及不超過187,200,000股新股份

「購回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12.88港元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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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收購守則」 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刊發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

購守則》（經不時修訂）

承董事會命

科通芯城集團

主席兼執行董事

康敬偉

香港，2016年5月20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康敬偉先生、胡麟祥先生及倪虹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郭江先生；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曉林先生、葉忻先生及閻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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